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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憲聲請書

聲請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十庭

功 股 法 官 張 淵 森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刑 法 第 17 5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他人之所 

有 物 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」其法定 

刑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而違反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。

貳 、案件概要

聲請人受理本院1 0 9年度訴字第 1793號公共危險案件。本 

案被告於以衛生紙點燃他人所有土地上的乾枯草叢，火勢漫延達 

2 0 0平 方 公 尺 ，經路人發現報案，消防隊到場撲滅火勢。起火點 

緊鄰大片乾枯雜草的山坡，時值乾燥的冬天，山坡下方即為廟宇 

及 住 家 ，有延燒之危險。起訴書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175條 第 1 

項之罪嫌。被告坦承犯行，合議庭裁定由聲請人獨任行簡式審判 

程 序 。

參 、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及見解

一 、放火罪之内涵及保護之法益

法院實務均認為放火罪係保護特定或不特定人之生命、身體 

及 財 產 。放火罪不僅保護公共安全，同時也保護私人財產法益1。

'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119號判決請：「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（第 176條以爆裂物炸 

燬之準放火罪準用該規定）燒燬現供人使用之建築物及交通工具罪，其直接被害法益，為一般 
社會之公共安全，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 > 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 > 況放火行為原 

含有毀損性質，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建築物及交通工具罪，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及現供人 
使用之交通工具之整體而言，應包括該住宅及交通工具内所有設備'傢倶、日常生活上之一切 
用品，故一個放火行為，若同時燒锻住宅與該住宅内、或交通工具内所有其他物品，無論該其 
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 > 均不另成立同法第175條第1項或第2 項之罪或同法第354條毀損 

罪 °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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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說大致上亦持相同看法2。

二 、 放火罪一定有毁損的内涵嗎？

法院實務及學說均認為對他人之物的放火罪，本質上包含對 

私人財產法益的保護，也就是放火的行為内涵上即包含毁損罪。 

聲請人認為此說法尚有可疑。例如曱與乙素有積怨，甲開怪手把 

乙停放在路邊停車格内的跑車砸毀，達到無法修復只能直接報廢 

的程度。但甲覺得這樣還不夠，又另行起意，放火燒燬乙的跑 車 。

在 上 開 例 子 中 ，甲以怪手將乙的跑車砸毁，觸 犯 刑 法 第 353 

條 的 毀 損 罪 ，因為已經達到無法修復只能報廢的程度，後來對跑 

車的放火行為應該不會再犯毁損罪了，可見放火罪不必然就包含 

毀損罪的性質。

三 、 第 17 5條 第 1 項 與 第 2 頁的差異為何？

姑且不論上開這種比較特別的例子，絕大部分的放火罪確實 

同時有毁損的内涵。而 第 175條 第 1 項 及 第 2 項 中 「放火燒燬」、 

「致生公共危險」的構成要件均相同，差異僅在於所燒燬的客體 

所有權是他人所有還是自己所有，也就是在於毁損罪質的差異。 

依 此 ，第 1 項 及 第 2 項的關係初步可以理解為：「第 1 項=第 2 項 

+毁損罪質」。另比較兩者的法定刑如下： * 2

條項 客體 法定刑

第 17 5條 第 1 項 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 1 年 以 上 7 年以 

下有期徒刑

第 175條 第 2 項 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 3 年以下有期徒 

刑

2 陳子平，刑法各論（下），2014年 11月 ，第 4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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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第 175條 第 1 項合理的法定刑範圍

對有形物品的毀損依其客體不同，分別規定在刑法第3 5 2至 

3 5 4條 ，其法定刑比較如下

條項 客體 法定刑

第 352條 他人文書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 

或 3 萬元以下韻金

第 353條 第 1 項 建 築 物 、礦 坑 、船 

艦

6 月 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 

刑

第 35 4條 前 二 條 以 外 他 人  

之物

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 

或 1 萬 5 0 0 0元以下罰金

從 上 開 「第 1 項=第 2 項■!•毀損罪質」來 看 ，前開毀損罪質中 

所燒燬之物品如果是353條 第 1 項的物品，則會落入第 173條第 

1 項 或 第 174條 第 1 項 的 範 疇 ，所以前開毀損罪質的客體必然是 

第 35 2條 或 35 4條 。若行為人以一行為放火燒燬他人物品時，理 

論上也會觸犯毀損罪。但法院實務認為放火罪當然包含毀損罪的 

内 涵 ，故不再論以毀損罪。學說則有認為應該論以想像競合。

聲請人認為既然放火罪包含毁損罪的内涵，則 第 2 項的法定 

刑 上 ，以累加的方式加上第352條 與 第 354條中法定刑比較重的 

第 35 2條 的 法 定 刑 ，也就是第 175條 第 2 項 的 法 定 刑 「3 年以下 

有期徒刑」加 上 第 352條 的 「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 役 或 3 萬元 

以下罰金」，應該是合理的法定刑。故聲請人認為第 1 7 5條 第 2 

項的最高法定刑應為6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最低法定刑則為拘役或 

3000 0元以下罰金。

然 而 第 175條 第 1 項的最高法定刑卻為7 年有期徒刑，最低 

法 定 刑 為 1 年有期徒刑，除非有其他正當的理由，否則其刑度並 

不 合 理 。



「第 1 項=第 2 項+毁:損罪質」是否有正確理解第175條 第 1 

項的立法内涵？除了毁損罪質的差異外，有額外侵害了什麼法益 

或額外造成什麼危險。如果要正當化第 1 項 的 法 定 刑 ，勢必要合 

理 說 明 「第 1 項二第2 項+毁損罪質+ ? 」其 中 的 「？」到底是什 

麼 ？如果「？」是一個在個案中一定都會發生的法益侵害或危險， 

並且可以清楚地說明它的内涵，則將最低法定刑定為1 年 ，並將 

最高法定刑定為7 年 ，則聲請人也可以被說服。

但 是 如 果 「？」僅是一個在具體個案中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 

生的法益侵害或危險，那麼最低法定刑就不應從1 年 起 跳 ，否則 

就是將實際上不管有沒有發生該法益侵害或危險，一律當成有發 

生來處罰行為人；同時也不該把最高法定刑可提高到7 年 ，因為 

將最高刑定為 7 年 ，而不去考量到底「？」在個案中有沒有發生， 

依 刑 法 第 4 1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行為人將一律喪失易科罰金之機 

會 ，這樣的處理並不公平3。

「？」到底會是什麼？在 刑 法 第 17 4條 第 1 、2 項法定刑的 

差 異 中 ，學者有謂「第 174條 第 1 項法定刑之所以高出第2 項甚 

多 ，並不是因為加上一個毀損他人住宅或建築物的罪名，而是因 

為現非供人使用之住宅或建築物為他人所有，則因為他人基於所 

有權對該特定空間有支配可能性，使得該住宅或建築物所存在的 

環 境 ，成為一個他人可以隨時使用的流動狀態，而不是行為人自 

己可以掌握的，這種流動狀態因為該住宅或建築物經常無人使用 

而較第一七三條的情況降低，但和行為人自己所有的住宅或建築 

物由行為人自己掌握流動狀態相比，造成其他人身、財產和環境 

的危險性較高，同時也因為這樣，所以不必附加具體危險條件」。 

應可將上開意見套用在第17 5條 第 1 、2 項的法定刑的差異，作 

為 「？」可 能 的 解 釋 。

但聲請人認為所有權的歸屬不一定等同於現實上的支配力。 

對自己所有物品的控制力不一定會比對他人物品的控制力來得 

高4。例如甲將汽車租給乙使用，但實際上乙對汽車的支配力比曱

五 、第 175條 第 1 項 與 第 2 項之差異除了毁損外，還有其他嗎？

3 若最高法定刑5 年或6 年 ’並不會涉及能否易科罰金的差異，故 「7 年」有其特別意義。

4 類似見解，林裕凱，從危險犯論放火罪之可罰性基礎，台灣大學法律硏究所碩士論文，2006 
年 6 月 ，第 46頁 ，亦質疑燒燬之物為何人所有，對於所產生危險狀態的程度是否真有決定性的



還要高5。再 者 ，如果真要以控制力的高低來認定所造成危險的程 

度 ，那 麼 第 175條 第 1 、2項以所有權作區分，顯然是不合理的。 

而第 1 項 法 條 中 的 「他 人 所 有 物 i，顯然是_指所有權，也沒有曲 

解 成 「支 配 力 ！的解釋空間。

「？」還有其他可能性嗎？有人可能認為行為人對於自己之 

物比較願意救火，造成的危險可能較低。但聲請人認為這種見解 

恐怕只是猜測。就算是行為人比較願意對自己所有之物救火，導 

致其造成的危險可能比較低，但這只是可能而已，具體個案中不 

一定行為人就真的有對自己所有之物採取救火的舉動。實際上行 

為人不一定對自己所有之物救火，不分情節，一律認為對自己所 

有之物放火所產生的危險就比較低，而論以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反 面 來 說 ，一律認為對他人所有之物放火就不會救火，也是以偏 

概 全 。不僅以偏概全，還把刑度從合理的最高法定刑從6 年加到 

7 年 ，造成不論有沒有救火，都不能易科罰金。把刑度最低刑定 

為 1 年 以 上 ，行為人就算有救火，也當成沒救火。以上開理由提 

高最高與最低法定刑，也不具有合理性。

六 、會不會是第 175條 第 2 項的法定刑過輕？

聲請人試著反面思考，會不會是第175條 第 2 項的法定刑過 

輕 ，而 不 是 第 17 5條 第 1 項的法定刑過重呢？從 「第 1 項=第 2 

項+毁損罪質」之 下 ，即 「第 2 項=第 1 項-毀損罪質」。假 設 第 1 

項 「1 年 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」的刑度合理，則 第 2 項的刑度 

應 該 是 「1 年 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」減 去 第 35 4條 的 「2 年以 

下有期徒刑、拘 役 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」6，則刑度應該是1 年 

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然而如果第 175條 第 2 項的合理刑度是「1 年以上 5 年以下 

有期徒刑」，竟 然 比 第 17 4條 第 2 項放火燒燬現非供人使用之自 

己住宅罪的法定刑「6 月 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」還 要 重 ，顯然

影響？對於自己之物陌生疏離，對於他人之物熟悉了解的情形比比皆是。
5 在第174條第1項的情形，可能行為人把自己的房子租給他人使用，行為人對該房屋放火 

時 ，實際上行為人對該房子極可能並沒有支配力。
6 減去第354條的刑度會比減去第352條的刑度的結果來得重 ‘比較能充分顯示最高度刑的可 

能情形。



已經失衡7 。

刑法中各個罪名的法定刑應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或均衡 

性8。若聲請人認為第 175條 第 1 項的法定刑適當，將 造 成 第 175 

條 第 2 項 及 第 174條 第 2 項的法定刑輕重失衡的問題，刑法各罪 

間的法定刑的一致性或均衡性將更受動搖。聲請人也認為第 175 

條 第 2 項的法定刑應無明顯過重或過輕，尊重立法者對此所規定 

的 法 定 刑 。

七 、審 查 基 準 ：嚴格的審查基準

對於刑事法中對人民自由權的侵害，釋 字 第 7 9 0號栽種大麻 

案所涉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2條 第 2 項 的 規 定 ，係採取嚴格 

的審查基準。另釋字第 79 1號通姦罪案中亦採取嚴格的審查基準。

本件聲請案中第 1 7 5條 第 1 項 的 法 定 刑 為 1 年 以 上 7 年以 

下 有 期 徒 刑 ，若行為人構成累犯，縱 以 刑 法 第 5 9 條 酌 減 後 ，依 

釋 字 第 77 5解 釋 ，仍 應 處 以 7 月有期徒刑，必 須 入 監 執 行 ；而最 

重本刑為 7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依刑法第 4 1條 第 1 項之規定，

係不得易科罰金，縱然行為人未構成累犯且適用刑法第5 9 條酌 

減 ，最低仍應處以6 月有期徒刑，而僅能易服社會勞動。依刑法 

第 4 2 條 之 1 第 1 項 規 定 ，易服社會勞動以6 小 時 折 算 1 曰 。姑 

且以每個月 3 0 日計算，則 6 月有期徒刑需易服社會勞動1080小 

時 。若每天勞動 6 小 時 ，則 1 8 0 日即 6 個 月 才 能 完 成 ，若每天勞 

動 8 小 時 ，則 需 1 3 5 日即4 個半月才能完成，嚴重影響一般人的 

生 活 ，故聲請人認為應採取嚴格的審查基準。

八 、侵害人身自由權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

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 6 6 9號解釋意見書中謂：「罪刑相當 

原 則 之 審 查 ，權衡法定刑有無達反罪刑相當性如何具體操作，向

7 聲請人認為刑法第174條第1項的最低法定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恐怕也是違反罪刑相當 

原則。
8 釋字第669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意見書、釋字第770號解釋林俊益大法官及許志雄大法官意 

見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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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甚為棘手。何種彳于為處以何種刑度係屬過分嚴苛之處罰，倘若 

欠缺客觀、明確且有理論基礎的標準據以操作，不可諱言地易流 

於主觀法感情的論斷，無從具體確認國家刑罰權的行使是否在憲 

法界線之内一在我國所採之抽象違憲審查制度下，因脫離具體個 

案事實情節，僅能從抽象的構成要件與刑度規定判斷，審查難度 

尤 高 。…不 過 ，上述困難毋寧突顯仔細探求客觀比較標準，憑以 

判斷刑罰苛酷與否的必要，而不應是放棄刑度之司法審查的理由。 

本席建議應參考立法者就其他行為之評價，予以體系性的比 較 ， 

對於刑度的嚴苛程度，便能有相對客觀的參考指標以資斷定 i 。

聲請人將第175條 第 1 項之規定，與其罪質相似的第175條 

第 2 項的法定刑為比較，可確認第 175條 第 1 項之最高刑度及最 

低刑度均不合理，業如前述。

釋 字 第 7 9 0號解釋理由書謂：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 

憲法第 8 條定有明文。人身自由乃憲法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，立 

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，以刑罰限制人身自由，雖非憲法所 

不 許 ，惟因刑罰乃不得已之強制措施，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，應 

受到嚴格之限制（本院釋字第64 6號 、第 66 9號 及 第 77 5號解釋 

參照），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、行為人責任 

之 輕 重 相 稱 ，始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，而與憲法第2 3 條比例 

原則無違（本院釋字第 5 4 4號 、第 55 1號 、第 6 4 6號 、第 66 9號 、

第 77 5號 及 第 77 7號解釋參照）。」

聲請人認為在嚴格的審查基準下，法律必須追求重要的國家 

政 府 利 益 ，手段上必須必要且侵害最小。聲請人認為第175條第 

1 項係維護公共安全，亦有保護私人財產法益的功能，以刑事處 

罰係追求國家政府的重要利益無疑。惟手段上，第 175條 第 1 項 

的法定刑過重，過度侵害人民依憲法第8 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權， 

違反大法官多號解釋所揭示的罪刑相當原則，而違反憲法第 23 

條的比例原則中（狹義比例原則）。

九 、個案處罰顯然過苛禁止原則

釋 字 第 6 6 9、7 7 5、7 7 7、7 9 0號解釋均一再指出刑事處罰的

法 定 刑 ，若對於情節輕微的個案構成顯然過苛的情形，即違反罪



刑 相 當 原 則 ，而與憲法第 2 3 條比例原則有違。若大法官認為第 

1 7 5條 第 1 項並無顯然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亦請考量立法者於該 

項中並未對類似本案的輕微情節設立衡平條款，供法官可於個案 

中衡量具體情節減輕其刑，已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而違反比例原 

則 。

肆 、結論

請大法官宣告刑法第175條 第 1 項 違 憲 。

謹呈

司法院大法官公鑒

中 華 民 國  109 年 12 月 4 日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十庭

法 官 飞 i  今

附 件 1 :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 0 9年 度 偵 字 第 4 0 5 5號起

訴 書 。

附 件 2 : 本 院 1 0 9年度訴字第 179 3號改行簡式審判程序裁定。 

附 件 3 : 本 院 10 9年度訴字第 179 3號停止訴訟程序裁定。




